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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典型案例】

A公司系S市某国有控股企业，其中B国有公司出资70%，

丙控制的 C 公司出资 30%。甲、乙经 B 国有公司委派至 A 公

司分别担任董事长、财务总监，丙被 A 公司董事会聘任为总

经理。

2015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，甲、乙、丙等人在 A 公司

经营管理过程中，为完成上级考核指标，以采购饲料、原料

等名义，通过直接与丙控制的多家公司签订无实际货物交付

的“空转”贸易合同等方式，虚假做大经营规模，并将 A 公

司向银行信贷（即信用贷款，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）

的资金提供给丙控制的公司使用，从中赚取高于银行同期贷

款利率两个点的“利润”，即丙控制的公司使用该资金的费

用，以使 A 公司账面上有利润。后丙控制的公司资金断链出

现回款慢、不回款等情况，甲、乙、丙并没有采取及时有效

的措施，防止经济损失进一步扩大，而是继续开展“空转”

贸易，将大量资金提供给丙控制的公司使用，最终造成 A 公

司 2.7 亿余元的银行贷款无法归还。

【分歧意见】



本案中，对甲、乙、丙的行为如何定性，存在四种不同

意见。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：A 公司与丙控制的公司开展融资性贸

易，其将向银行信贷的资金提供给丙控制的公司使用，从中

收取一定的资金使用费作为利润，双方名为买卖实为借贷。

丙控制的公司因资金断链无法将资金回笼至 A 公司，应为企

业借贷纠纷，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，甲、乙、丙不涉嫌刑事

犯罪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：A 公司从银行申请信贷资金后，通过

“空转”贸易以更高的利率借贷给丙控制的公司使用，从中

牟取非法收入，涉嫌高利转贷罪。甲、乙、丙作为 A 公司主

管人员，应以高利转贷罪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种意见认为：甲、乙、丙作为 A 公司的主管人员，

急于求成、急功近利，违反相关规定人为做大经营规模，对

重大资金风险管控不力，造成特别重大的经济损失，系不正

确履行职责。甲、乙主观上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，涉嫌国有

公司人员失职罪，丙系 A 公司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，不属于

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，不构成该罪。

第四种意见认为：甲、乙、丙作为 A 公司的主管人员，

明知上述“空转”贸易不真实，仍然违规操作，并将 A 公司

向银行信贷的资金提供给丙控制的公司使用，其主观上放任

损失结果的发生，共同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。



【评析意见】

本案中，笔者赞同第四种意见，理由如下。

一、甲、乙、丙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

有人认为，A 公司与丙控制的公司开展的是融资性贸易。

因为在现实中，有的民营企业由于缺乏足够资信，难以直接

从银行融资解决流动性资金不足的问题。为解决自身资金需

求，其通过与拥有良好银行信用的国企合作，让国企加入贸

易链中，以国企名义与客户签订贸易合同，借用国企的良好

银行信用，取得银行融资，资金使用后返还给相关国企一定

的手续费。

但实际上，A 公司与丙控制的公司开展的并不是融资性

贸易，而是无交易实质的“空转”贸易，系通过虚假贸易进

行借贷活动。这不仅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《贷款通则》

等国家相关金融法规的禁止性规定，“不得套取贷款用于借

贷牟取非法收入”；也违反了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建立国有

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》中的“交易行为虚

假或违规开展‘空转’贸易”等相关规定。因此，A 公司与

丙控制的公司违规开展“空转”贸易，以高于银行同期贷款

利率两个点的利息作为销售利润的做法不合规定，名为买卖

实为借贷，违反规定拆借资金，最终造成国有资产特别重大

损失，其行为并非普通的民事借贷纠纷，而是滥用职权致使

A 公司遭受重大损失，涉嫌刑事犯罪。



二、甲、乙、丙的行为不构成高利转贷罪

高利转贷罪是指以转贷牟利为目的，套取金融机构信贷

资金高利转贷他人，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。构成此罪，

在主观上，要求行为人在获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时，就必须

有转贷牟利的目的。

本案中，甲、乙、丙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考核指标，通

过与丙控制的公司开展“空转”贸易等方式，人为做大经营

规模，将 A公司向银行信贷的资金提供给丙控制的公司使用，

从中赚取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两个点的“利润”，作为丙

控制的公司使用该资金的费用。根据《贷款通则》的规定，

不得套取贷款用于借贷牟取非法收入。由于甲、乙、丙在取

得银行信贷资金时，出发点主要系通过“空转”贸易以完成

上级的考核指标，赚取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两个点的“利

润”不是为了牟利，而是为了账面上有利润。因此，虽然甲、

乙、丙具有通过“空转”贸易等方式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客

观行为，但由于缺乏转贷牟利的主观故意，故不构成高利转

贷罪。

三、甲、乙、丙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

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都属

结果犯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主观方面不同。本案中，甲、

乙、丙作为 A 公司的主管人员，为了完成考核指标，共谋通

过“空转”贸易等方式，人为做大收入规模，将 A 公司向银



行信贷的资金提供给丙控制的公司使用，没有确保国有资产

保值增值，最终造成特别重大的经济损失。其在主观上明知

这是超越职权的行为，并对造成的损失持放任态度，因此甲、

乙、丙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。

首先，甲、乙、丙符合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主体

要件。甲、乙经 B 国有公司委派至 A 公司分别担任董事长、

财务总监，从事对国有资产监管、保值增值等公务行为，系

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，即国有企业管理人员，属

于监察对象，也符合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件。

丙虽系 A 公司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，不是国家出资企业中的

国家工作人员，不属于监察对象，但其与甲、乙共同故意实

施职务犯罪，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，“监察

机关调查公职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，可以依法对涉嫌行贿

犯罪、介绍贿赂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中的非公

职人员一并管辖”，监察机关可以对丙一并管辖。

其次，甲、乙、丙主观上放任损失结果的发生。甲、乙、

丙作为长期从事公司经营管理的主管人员，为了完成考核指

标，共谋通过“空转”贸易等方式，人为做大规模，将 A 公

司向银行信贷的资金提供给丙控制的公司使用。虽然其主观

上是为了增加公司的销售业绩和利润，但系通过违规的方式

达到上述目的。当丙控制的公司出现回款慢、不回款时，甲、

乙、丙并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，防止经济损失进一步扩



大，而是继续开展“空转”贸易，将大量资金提供给丙控制

的公司使用，放任资金损失风险的发生，最终造成 A 公司 2.7

亿余元的银行贷款无法归还。因此，甲、乙、丙对持续发生

的损失结果持放任态度，具有共同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。

再次，甲、乙、丙客观上实施了滥用职权的行为。甲、

乙作为国有公司委派的董事长、财务总监，本应加强对非国

有出资方的监管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但其却超越职权，

违规开展“空转”贸易，违反规定拆借资金，放任资金风险

发生。丙作为公司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，具有一定的经营管

理职责，虽不是国家工作人员，但作为“空转”贸易的参与

者和资金的使用方，每次“空转”贸易的金额、数量、价格

等其均参与决定，不仅超越职权、任性用权，而且与甲、乙

相互配合，分别在“空转”贸易合同、付款等审核流转单上

逐级签字，滥用公司经营管理职权，为自己控制的公司使用

A 公司的资金大开方便之门。

综上所述，甲、乙、丙符合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

主体要件，具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，造成国有

资产特别重大损失。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，三人共同涉嫌

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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